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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施會政策文件 

 
 

有份工 但貧窮：香港就業人口的貧窮問題  
 

香港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貧窮問題非但沒有改善，更有進一步惡化的跡象。市面

一片繁華景象的同時，香港的貧富差距卻愈來愈大。我國領導人聲稱要建設「和諧

社會」、香港政府提倡「關懷」和「公民價值」的同時，事實上社會正向著相反方

向而行：愈來愈多市民，尤其是女性、長者和少數族裔人士，飽受邊緣化及歧視之

苦。 

 

多年來，樂施會透過政策研究、政策倡議、公眾教育及支援社區計劃等等，喚醒公

眾對勞動人口的貧窮問題──又稱「在職貧窮」──的認識。我們發現，很多市民

身陷貧窮的困境，或徘徊於貧窮線邊緣。他們每天勤勤懇懇工作，所得的回報卻微

薄得可以，根本不足以維持有尊嚴的生活水平。 

 

本報告檢視過去十年來的數據，指出在職貧窮人士的惡化，情勢令人憂慮，並說明

目前的情況不應持續，必須盡快提出改善方案。本報告亦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議。 

 

樂施會的基本論點很簡單：不單是政商界領袖──所有香港市民──必須合力打造

香港人的願想：例如不少調查發現，大部份市民支持制訂最低工資。我們必須反

省，在解決貧窮問題上，個人以至社會應該負起什麼樣的責任。 

 

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以採取行動。我們應向政府官員清楚表明，政府的認受性在於

必須切實履行市民的期望，珍惜每一位工人的貢獻，建立更美好更公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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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幾年香港經濟復蘇，但在職貧窮人口仍持續上升。2006 年，全港工作人口有

13.1%（418,600 名僱員）的收入，少於工作人口入息中位數的 50%。按此標準計

算，1996 至 2006 年間，香港的在職貧窮人口數目增加了 87.9%，其中以女性佔大

多數。而數目迅速增加的兼職員工，大部份也是在職貧窮人士。 

 
1996 至 2006 年間，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 189,326 元增加至 199,498 元；

然而，這段期間生活於貧窮家庭的市民，卻同時由 835,400 人急升至  1,160,400
人，增加了 325,000 人。2006 年，香港的貧窮人口比例為 18%，即每五至六名市

民便有一人生活於貧窮線下。其中又以 65 歲或以上的貧窮人口增幅最大，高達

35.9%，由 1996 年約每四名長者便有一人貧窮，增至每三名長者便有一人陷於貧

窮的困境。 
 
1997 至 2003 年這六年間，本港經濟低迷，所有低收入組別的貧窮人口都有所增

加。婦女、少數族裔和新移民這三類人仕，因為歧視和社會排斥等因素，生活尤其

困難。 
 
在相當程度上，貧窮問題惡化，顯示了政府未能夠有效解決八十年代以來的經濟轉

型問題。雖然服務業取代了製造業，成為提供最多職位的行業，但大部份新職位薪

金既低，職位不穩定，也很少晉升的機會。1996 年，三個主要行業的僱員，佔每

月收入只得 5,000 或以下的僱員總數的 61.4%。到 2005 年，此比例更上升至

77.4%。 
 
政府在 2005 年設立扶貧委員會，研究紓緩貧窮的措施。大體而言，政府的策略是

透過經濟發展和人力資源培訓以減少貧窮，例如主要透過僱員再培訓，以及青年就

業計劃來處理失業問題。這類措施可謂杯水車薪，政府應推出更多政策，應付在職

貧窮人口增加的問題。此外，社會上愈來愈流行「綜援養懶人」的標籤化批評，亦

使貧窮問題惡化。 
 
要長遠地紓緩貧窮問題，政府應擺脫專注經濟增長的狹隘思維，下定決心，將解決

貧窮和社會發展的目標跟香港的長遠計劃整合，從而使全民就業，收入能達有尊嚴

的水平，免於貧窮；經濟增長能惠及全體市民，貧富懸殊也可望逐步收窄。 
 
政府的政策及扶貧計劃，不應該只集中關顧失業人士，也須顧及在職貧窮人口，特

別是在職貧窮的婦女。 
 
樂施會促請政府，立法規定最低工資，作為扶貧（尤其是扶助在職貧窮人士）的即

時措施。最低工資立法除了有一系列好處之外，也有助改善在職貧窮婦女及少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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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的生活，有效落實政府對性別平等及種族平等的關注。此外，政府應考慮設立稅

務優惠，向已獲最低工資保障，但仍收入低微的在職貧窮家庭提供現金津助，作為

最低工資的輔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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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中的貧窮 
 
自 1980 年以來，香港經歷去工業化，其間出現數次經濟衰退；但整體來說，香港

經濟仍然持續發展。據統計處數字，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由 1985 年的 
106,695 元，增至 1995 年的 180,325 元（以 2000 年為基準）。1  不少人引用這些數

字，以說明經濟發展是消除貧窮的最重要因素，而且香港的貧窮人口正迅速減少。

可是，這種解釋完全脫離現實。 
 
早在 1986 年已有學者研究指出，13%的香港住戶生活於相對貧困的環境（Chow, 
1986）。其後有研究顯示，香港在 1991 年有 23 萬住戶屬於低收入階層，佔所有住

戶的 14.9%（Lui and Wong, 1995）。此外，多位研究員推算指出，香港約有 60 至

85 萬貧窮人口，佔總人口的 10%至 15%（Chua and Wong, 1996; MacPherson and  
Lo, 1997; Mok and  Leung, 1997）。 
 
更多市民失業 
 
1991 年，香港的失業率僅為 1.3%。但隨著工廠陸續遷往中國大陸，失業率也緩緩

攀升至 3.2%，相當於 95,600 人失業。香港回歸中國前幾年，經濟高速增長，失業

問題有放緩趨勢，但九七年爆發亞洲金融風暴，失業率隨即急升（見圖 1）。 
 
圖 1 1990 至 2006 年失業人士數目及失業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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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數字未經季節性調整 

資料來源：數據採自政府統計處，《香港二零零六年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勞動人口、

失業率及就業不足率〉，政府統計處網頁，2007年6月7日存取。 
                                                 
1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數及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本地生產總值〉，政府統計處

網頁，http://www.censtatd.gov.hk/showtableexcel2.jsp?tableID=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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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年的失業率為 2.2%，即 71,200 人失業，其後陸續攀升至 1998 年的 4.7%， 
以至 2003 年的 7.9%。1997 至 2003 年間，失業人士數目從 71,200 急升四倍至 
298,000 人。「沙士疫症」過後，經濟重上軌道，但 2006 年的失業率仍有 4.8%，

即  174,300 人失業。跟 1997 年相比，2006 年香港增加了 100,000 名失業人士。 
 

貧窮家庭增加 

 
失業不單是個人的問題，也對失業人士的家庭構成影響。1996 至 2006 年間，貧窮

住戶的數目急劇增加，可見其影響之深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經濟好轉，貧窮住

戶的數目並沒有隨之而下降，反而持續上升。 
 
2004 年，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的一項研究，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數的一半為貧窮

線，推算出香港住戶的貧窮率。2  
 
樂施會根據《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數據，作出以下界定：若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成員

人數相同的家庭的收入中位數一半，便屬於「貧窮住戶」。根據定義，「家庭成員」不

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我們的研究顯示，在 1996 至 2006 年間，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率由 13.5%
增加至 18%，由 835,400 人增加至 1,160,400 人，增加超過 325,000 人。2001 至

2005 年間，貧窮率似乎輕微下降，因為該段期間經濟下滑，失業率上升，所有組

別的住戶收入全面下降，以致貧窮線向下移。即使其後經濟好轉，2006 年的貧窮

率仍升至 18%（見圖 2）。 
 
 
 
 
 
 
 
 
 
 
 
 
 

                                                 
2 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2004)，〈貧窮及收入懸殊問題嚴重〉，2004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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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996 年 至 2006 年貧窮人士數目及貧窮率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 

 
「沙士」危機過後，香港經濟逐漸復蘇，失業率從 2003 年 7.9%的歷史高位，降至

2006 年的 4.8%。但在此期間，貧窮率先是輕微下降，其後卻升至 18%。換言之，

低收入的市民並未受惠於經濟復蘇。 
  

收入差距擴闊 

 
過去二十年來，市民的收入差距愈來愈大，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徵。採用國

際間量度收入差距的堅尼系數，有助瞭解問題所在。香港的堅尼系數從 1981 年的

0.451 逐漸升至 1996 年的 0.518 ，並一直延續升勢。2006 年，堅尼系數更升至 
0.533（見表 1）。3 
  
最貧窮的 20%家庭，其每月收入佔全港住戶收入的比例，從 1981 年的 4.6%下跌

至 1996 年的 3.7%。同一時期，最富有的 20%家庭每月收入比例則由 50.4%上升

至 56.3%。據 2006 年中期人口普查，最富有的 10%人口，該年每月入息中位數是

最貧窮 10%人口的 51.8 倍，比 1996 年的 38 倍顯著上升。4  
 
 

                                                 
3 政府統計處數據。 

4 數據採自政府統計處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及 2006 年的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普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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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地家庭住戶每月收入的十等份分佈  
 
十等份組別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1st (最低) 1.4 1.6 1.3 1.1 0.9 0.8 
2nd  3.2 3.4 3.0 2.6 2.3 2.1 
3rd 4.4 4.4 4.0 3.6 3.4 3.2 
4th 5.4 5.4 5.0 4.6 4.4 4.3 
5th 6.5 6.4 6.1 5.7 5.6 5.6 
6th 7.8 7.6 7.4 7.0 7.0 7.0 
7th 9.4 9.1 9.0 8.5 8.8 8.8 
8th 11.5 11.4 11.4 10.6 11.1 11.3 
9th 15.2 15.2 15.5 14.5 15.3 15.6 
10th (最高) 35.2 35.5 37.3 41.8 41.2 41.4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堅尼系數 0.451 0.453 0.476 0.518 0.525 0.533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普查》（數據採自多份報告）。 

 
 
表 2 顯示香港與外國在收入差距方面的比較。香港的表現明顯較為遜色。 
 
表 2   不同國家及地區的收入差距 
 

國家/地區 調查年份 堅尼系數 收入差距指標 a 
最富有 10% 
與最貧窮 10 

%的倍數 

最富有 
20% 與最

貧窮 20 %
的倍數 

     
香港 b  1996  0.434 17.8 9.7 

馬來西亞 1997 0.492 22.1 12.4 
     

美國 2000 0.408 15.9 8.4 
     

澳洲 1994 0.352 12.5 7.0 
加拿大 2000 0.326 9.4 5.5 

 
資料來源：聯合國開發計劃署，《人力發展報告2006》，頁 335-338。 
 
備註：(a) 收入差距指標是最富有組別對最貧窮組別的收入或開支倍數。 (b) 聯合國開發計劃署

的數據，按人均開支排列人口，再按百份位數計算收入份數。表1的香港的人口統計數據，則根據

住戶入息計算。兩組數據因此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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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社群的貧窮 

 
始於 1997 年的經濟衰退，對低收入家庭所有年齡組別的成員均有影響，其中長者

是最貧窮的組別，兒童次之。1996 年，全港 65 歲或以上長者的貧窮率為 26.5%，

而 0 至 14 歲兒童的貧窮率則為 18.8%。2006 年，長者的貧窮率升至 35.9%，兒童

則升至 22.9%。青年的貧窮率也高於成人。2006 年，15 至 24 歲青年的貧窮率為

17%，而 25 至 64 歲的成人，貧窮率為 13.5%（見圖 3）。 
 
換言之，在 2006 年，每三名長者便有一人過著貧窮的生活，而每五名兒童也有一

人活於貧窮線下。 
 
圖 3 1996 至 2006 年按年齡組別劃分的貧窮率 (%) 

Poverty rate (%) by age cohort, 1996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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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數據採自多份報告）。 

備註：(a)「兒童」貧窮率指居於貧窮家庭的0至14歲兒童人口比例。(a)「青年」貧窮率指居於貧

窮家庭的15至24歲青年人口比例。(c)「成人」貧窮率指居於貧窮家庭的25至64歲成人人口比例。

(d)「長者」貧窮率指居於貧窮家庭的64歲以上長者人口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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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實例 1 
 
許伯 1926 年出生，15 歲由廣東省開平來港。初來港時，他寄居在經營木箱廠的叔叔

家，學習造木箱，輾轉在多家木箱廠打工，只曾在二戰期間離開香港。後來，木箱逐漸

為貨櫃取代，行業經營困難，他便轉到一間木廠打工。  

八十年代，木廠跟隨大勢北移，許伯在該處工作十年，只領到兩萬元賠償，那時他還不

到 60 歲。許伯擔心，即使節衣縮食，這兩萬元仍不夠他退休之用。  

許伯從沒想過倚靠社會保障，他在一家快餐店當外賣員，底薪二千元，其餘靠客人的小

費補貼。他不介意薪金微薄，只想自食其力。 

可是，到許伯 70 歲時，已再沒有人願意聘用他了。他唯有領取綜援。 

《綜援-NIZATION──10 個綜援人士的口述故事》 

關注綜援檢討聯盟及樂施會出版 (2007)

 
社會人士往往將失業（及貧窮）歸咎於缺乏市場所需技能、年老、長期疾病，以至

身體及精神上的缺陷等等。其實，很多窮人並沒有任何這些「缺陷」。相當一部份

窮人是婦女、少數族裔或內地新移民，靠收入低微的工作維生。他們陷於貧窮的因

素頗多，而歧視和剥削是很普遍的情況。 
 
在香港，女性的貧窮率經常高於男性。1996 年的女性貧窮率為 14%，2006 年則增

至 18.4%，遠高於男性。十年之間，香港的貧窮婦女增加達 177,700 人。 
 

.圖 4 1996 至 2006 年貧窮婦女及女性貧窮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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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數據採自多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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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2006 年中期人口普查，香港有 342,198 名少數族裔人士。南亞及東南亞裔人士

為兩個最大的族群，當中有不少隱蔽貧窮的人口，也備受社會歧視。例如，南亞裔

人士從事低收入職位的比例頗高。5  根據 2001 年人口普查，44.6%的尼泊爾裔人

士和 45.8%的巴基斯坦裔人士從事低下層工作，而整體人口只有 14.3%的人口從事

類似工作。統計資料顯示，香港的工作人口約有 18.6%人士每月收入少於 6,000
元，而收入同樣少於 6,000 元的巴基斯坦裔人士則多達 36.1%。6 

個案實例 2 

 
 
 

無薪與低薪：「在職貧窮人士」 
 

哪些是在職貧窮人士？ 

 
國際勞工組織 (ILO) 提出「在職貧窮人士」（working poor）這個概念，用來指稱

那些雖有工作或受僱，但收入低於特定貧窮線的人士。香港政府並沒有正式界定貧

窮線，而立法會轄下的「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則指出，若家庭每月收入

低於成員人數相同的家庭的收入中位數一半，便屬於在職貧窮家庭。7  此方法以家

庭為分析單位，缺點是未有考慮及分析個人層面的貧窮問題。 
由政府委任的扶貧委員會，則以個人為分析單位，將僱員每月收入少於所有僱員收

                                                 
5 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融樂會 (2003) ，〈香港南亞裔人士僱傭情況研究報告〉（原文為英文）。 
6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2000) ，〈有關香港少數族裔人士特徵的抽樣調查：主要調查結果〉，立法會 
CB(2)590/00-01(01)號文件。    
 
7 立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2005)，《有關在職貧窮的報告》，立法會 CB(2) 1002/05-06 號文

件。 

Hass 先生是巴基斯坦人。2002 至 2003 年間的 11 個月內，他申請過超過 500 個職位，一

次回音都沒有。「一次我到一家工廠應徵當機械操作員。我心想，在那個環境工作，懂

不懂讀寫中文，應該不大相干吧。但他們仍問我會不會讀寫中文。」結果，他唯有找搬

運之類的工作。他透過勞工處查詢，先後致電三家公司，對方一聽到他的巴基斯坦英語

口音便說，那職位已有人了。他心感奇怪，那些招聘廣告剛剛才貼上告示板的。於是他

請勞工處一位華裔職員打電話查詢。「職員接通電話後，對方便說，『好吧，你這個時

間來見工』。那實在太過份呀！」 Hass 先生說。  

《巴基斯坦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研究報告》

香港理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及 聖公會麥理浩夫人中心出版， 200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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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位數一半的人士，定義為在職貧窮人士。8 但不知何故，該定義排除了一些

「自願」兼職工作的僱員（包括因開工不足，每月入息少於 5,000 元的僱員），以

及所有自僱人士及僱主。很多婦女日常主要做家務，間中出外兼職，便不符合這個

在職貧窮的定義。此外，強積金實施之後，很多僱主「要求」其員工轉為自僱或合

約夥伴。扶貧委員會的定義，也將這一大批低收入勞工排除在外。 
 
政府統計處一項調查發現，2005 年第二季，全港共有 150,900 名兼職僱員，其中

僅有 3.3%人士表示，因為「沒有財政需要」而兼職工作。9 換言之，只有極少數

人──例如一些自由工作的專業人士──有意識地選擇兼職工作，其餘絕大多數是

非自願的兼職僱員。 
 
超過 70%的兼職僱員每月收入少於 6,000 元。2003 年，在 207,300 名自僱人士當

中，20.6%每月收入少於 4,000 元，16.4%每月收入介乎 4,000 至 5,900 元。這些數

字顯示，很大部份的兼職僱員和自僱人士陷於在職貧窮。 
 
這份政策文件以每月收入少於工作人口收入中位數一半的就業人士(包括僱員、自

僱人仕和僱主)，定義為在職貧窮人士。將在職貧窮人士跟所有工作人口比較，可

計算出在職貧窮率。圖 5 顯示，香港的在職貧窮人士（未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由

1996 年的 222,800 人，增至 2006 年的 418,600 人；在職貧窮率則由 7.6%增至 
13.1%。  
 
圖 5  香港在職貧窮人士數目及在職貧窮率（未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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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數據採自多份報告） 

                                                 
8  扶貧委員會(2006a)，〈協助低收入僱員的政策〉(討論文件)，2006 年 1 月 23 日。 
9  政府統計處(2006)，《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料 : 專題報告書 - 第四十三號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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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顯示，月入少於 3,000 元及 6,000 元的受僱人士，數目一直增加，其實際增長

遠高於月入超過 50,000 元受僱人士的增長。換句話說，不論在相對比例抑或實際

上來說，愈來愈多人從事低收入工作，成為在職貧窮者。 
 
表 3 受僱人士的每月收入（未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每月職業收入 (港
元) 

1996 2001 2006 

 (‘000) % (‘000) % (‘000) % 
<3.000 68.6 2.3 92.9 3.0 139.9 4.4 
3,000 – 3,999 56.5 1.9 60.8 2.0 67.9 2.1 
4,000 – 4,999  97.7 3.3 83.5 2.7 112.3 3.5 
5,000 – 5,999 158.1 5.4 138.5 4.5 181.1 5.7 

 
      

30,000 – 39,999 158.7 5.4 237.2 7.7 251.0 7.8 
>50,000 or over 88.9 3.0 141.3 4.6 146.0 4.6 
 
資料來源：摘錄自政府統計處 (2007)，《香港二零零六年中期人口統計 - 簡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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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於「無薪」與「低薪」之間  
 
製造業北移中國大陸，大幅度改變了香港的經濟結構 (Chiu et al., 1997)。經濟轉

型直接使人力市場越趨分化，包括薪金持續攀升的專業人士，日漸減少的中等收入

階層，以及低薪低技術的勞工。中等收入的僱員，面對技術無用武之地及階級下

滑，不少人更陷入在職貧窮的困境。 
 
圖 6  1996 至 2006 年在職貧窮人士及失業人士的數目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數據採自多份報告） 

 
圖 6 顯示在過去十年來，失業人士和在職貧窮人士數目的按年趨勢。 在經濟復蘇

期間（即 2003 年後），即使失業率有所下降，但在職貧窮人士的數目仍然高企。

這些數據說明，隨著經濟環境改善，失業人士獲得低薪的工作，成為在職貧窮人

士。故此，2005 年的失業人士數目雖降至 1999 年的水平，但在職貧窮人士的數目

卻只降至 2003 年的水平。香港市民得知 2006 年全港少了三萬人失業，大概會感

到欣慰；但若我們同時發現，在職貧窮者的數目升至 418,600 的新高，一年之間多

了 76,300 人加入在職貧窮的大軍，又會作何感想？由此可見，經濟衰退過後，仍

有很多市民從事低收入工作，進一步推低工資。 
 
在職貧窮人士主要是女性。2006 年，多達 63%的在職貧窮者是女性（未包括外籍

家庭傭工），而當中 30 至 59 歲的女性遠比相同年齡組別的男性貧窮。 
 
上述數字也說明了過去十年來，在職貧窮人士的苦況：窮人的生活隨著經濟起落而

改變，時而「無薪」，時而「低薪」，且幾乎可以肯定，收入是逐漸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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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問題對兒童、長者和婦女的骨牌效應 

 
2006 年，全港有 637,700 人生活於 188,300 個在職貧窮家庭（即至少有一名成員

有薪金收入的家庭家庭）。  
 
圖 7  2006 年在職貧窮人士及其家庭的數目（未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備註：若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成員人數相同的家庭的收入中位數一半，便屬於「貧窮家庭」。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 

 
在這些在職貧窮家庭中，138,900 人為 0 至 14 歲的兒童，58,500 人為 64 歲以上的

長者。這些貧窮家庭的兒童撫養率，比其他家庭要高得多。例如在 2005 年，香港

整體家庭，每 1,000 名成人需撫養 197 名兒童。至於在職貧窮家庭，2006 年的兒

童撫養率則為每 1000 名對 315 名兒童。10   
 
近十年來，很多公司先後裁員和緊縮開支，中年人士的失業率增長明顯較快。例如

在 1996 至 2004 年間，40 至 49 歲年齡組別的失業率，從 2.2%升至 6.5%。在同一

段時間，50 至 59 歲人士的失業率，則由 2.7%升至 8.7%。11 較年長組別的失業率

上升，意味著更多踏入中老年的成人依賴家庭的支援，加重在職貧窮家庭的負擔。 
 
不少女性為幫補家計而出外兼職。經濟不景氣時，婦女通常毫不猶疑便接下低收入

                                                 
10 數據引自政府統計處 (2007)，《香港統計年刊 2006》，〈表 1.1  年中人口、人口增長、撫養比率及生命
事件〉。見該刊第 4 頁。 
11 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組，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Kong-Statistics/Statistical 
Tables/index。 

1,160,400 人生活於  

 439,700 個貧窮家庭 

637,700 人生活於 188,300 個 

至少有一名成員就業的家庭  

522,700 人生活於  

251,400 個沒有人就業的家庭  

197,400 人 

非從事經濟活動人士(15 歲以下或  

64 歲以上) 

440,300 人 

從事經濟活動人士(15 至 64 歲) 



 15

工作。因此，低收入家庭的婦女，往往很容易成為在職貧窮人士。 
 
個案實例 3 
 
50 歲的袁女士跟兩名兒子同住公屋。兩人都已出外打工，但不時轉職，而且收入很低。 

袁女士在葵涌貨櫃碼頭工作，為一家外判清潔公司當清潔工。根據法例，袁女士（和其

他合約員工一樣）每月只有四天無薪假期。她每月收入約 4,600 元。  

目前，袁女士一家的最大開支是近 2,000 元的公屋租金。  

街坊工友服務處 (2007) 

 
 

 

 

在職貧窮的成因 
 
香港在職貧窮問題的成因，主要關乎香港經濟的結構，以至政府處理社會問題的政

策等多項因素。 

香港的經濟結構 

 
急速的去工業化 
 
一般認為，香港在八九十年代的失業問題，主要是因為工廠北移。即使在過去十年

（1996 至 2006 年），去工業化的過程仍然持續。據政府統計，本地製造業在過去

十年間，減少了 249,801 個職位（見表 4）。香港的去工業化，其速度之快，範圍

之廣，可說非常罕見。製造業佔全港職位的比例，由 1986 年的 35.8%急跌至 2006
年的 9.7%。與此相比，新加坡的製造業職位比例，由 1986 年的 25.2%微跌至

1996 年的 22.8%，至 2006 年仍有 20.5%。 
 
台灣及南韓等鄰近地區也面對類似的問題，但香港的去工業化，速度更加迅速

(Chiu et al, 1997)。 
 
據政府統計，本港製造業在 1986 至 1996 年間，減少了 371,000 個職位。大部份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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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製造業的僱員是中年的半技術工人，大部份是女性。1996 至 2006 年間，製造業

職位再減少 250,000 個。離開製造業的工人，大部份難以轉職至其他行業，陷於貧

窮。 
 
表 4：選定年份按行業劃分的工作人口 

 1986 年 1996 年 2006 年 
行業  數目 百份比     數目   百份

比 
數目 百份比 

製造業 946,653 35.8  574 867 18.9  325 066 9.7 
建造業 164,268 6.2  245 440 8.1  230 227 6.8 
批發、零售、進出口

貿易、飲食及酒店

業 

589,918 22.3  757 239 24.9  916 217 27.2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210,367 8.0  330 974 10.9  391 285 11.6 

金融、保險、地產及

商用服務業 
169,967 6.4  408 686 13.4  571 378 17.0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

務業 
486,167 18.4  680 048 22.3  905 425 26.9 

其他 75,933 2.9  46 444 1.5  26 138 0.8 
總計 2,643,273 100.0 3 043 698 100.0 3 365 736 100.0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 (1997)，《香港一九九六年中期人口統計 - 簡要報告》；政府統計處 
(2007)，《香港二○○六年中期人口統計 - 簡要報告》。 
 
 
 
金融及服務業未能有效吸納製造業工人 

 

金融及服務業的發展，並沒有轉化為穩定的工作職位。  
 
香港的經濟轉型，使一些行業成為主要的僱主：例如批發、零售、進出口貿易、飲

食及酒店業，便提供市場上 27.2%的職位；至於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則提供

26.9%的職位，而金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亦提供 16%的職位。12  在經

濟轉型之下，即使部份前製造業工人可以轉職至上述三個行業，但該三個行業大多

是提供低收入的新職位。例如在 1996 年，月入少於 5,000 元的僱員當中（未包括

外籍家庭傭工），受僱於上述三個行業的比例順次序為 30.1%、25.4%和 5.9%。

2005 年，同樣的比例則升至 36.3%、34.5%及 6.6% (見表 5)。  
 
在批發、零售、進出口貿易、飲食及酒店業，以至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所提

供的職位大多位於特定的地區，往往是一般技術及低收入工作。除了專業社會服務

                                                 
12 政府統計處 (2007)，《香港二○○六年中期人口統計 - 簡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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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大部份是位於特定地區及有關顧客服務的職位，例如清潔、餐飲、一般保安

服務、推銷以及零售等等，需要一般技術，但只提供低收入及低保障的工作。這種

吸納的失效是源於香港產業結構的失衡，也使一些工人的工資長期處於低水平。 
 
工資兩極化 
 
1996 年，在所有職業當中，高收入的專業人員的數目（包括經理及行政人員、專

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佔整體僱員 28.9%；至於低薪基本技術勞工的數目（包

括服務業人員及售貨員，以至洗碗碟工及清潔工等基層勞工），則佔整體僱員

31.5%。2005 年，高收入的專業人員佔工作人口比例增至 35.9%，而低薪低技術勞

工的比例也增至 34.5%。 
 
更令人憂慮的是，1996 至 2005 年間，月入少於 5,000 元的各行業的服務業人員及

售貨員，從佔整體月入少於 5,000 元僱員的 16.2%增至 23.5% ；而月入少於 5,000
元的文員，亦從 8%增至 11.2% （見表 5）。 
 
根據統計處數字，上述三個最多人從事的低薪低技術行業，其平均薪金仍然偏低，

薪金增幅極微，甚至時而減薪。例如洗碗碟工及顧客服務員，其薪金曾錄得 0.6%
及 10.3%的跌幅。反觀高收入職位，例如金融及保險經理，以至推廣、銷售、零售

以至出入口行業的經理，其薪金卻分別上升 20.9%及 15%。13  

                                                 
13 資料取自政府統計處，《工資及薪金總額按季統計報告 1996-2006)》；政府統計處 (1996-1998)，《工資
及薪金總額半度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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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996 年及 2005 年按行業及職位劃分月入收於 5,000 元的工人數目（未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1996 年 職位 

行 業 
經理及行政人員  專業人員  輔助專業人員 文員 服務工作及 

商店銷售人員  
工藝及 

有關人員 
機台及機器操作

員及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其他 總計  總百

份比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製造業 
* * * * * * 1.7 0.9 * * 5.1 2.7 22.9 12.3 19.2 10.3 * * 49.5 26.6 

建造業 
* * * * * * * * * * 6.9 3.7 * * 3.7 1.9 * * 11.2 6.0 

批發、零售、進出口貿

易、飲食及酒店業 
* * * * 1.0 0.5 6.6 3.5 22.6 12.1 1.1 0.5 * * 24.4 13.1 * * 56.1 30.1 

   - 餐飲業** 
* * * * * * 2.2 1.1 11.3 6.0 * * * * 16.1 8.6 * * 29.7 15.9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 * * * * 1.5 0.8 * * * * 1.9 1.0 5.8 3.1 * * 9.7 5.2 

金融、保險、地產及商

用服務業 
* * * * 0.9 0.4 1.2 0.6 * * * * * * 8.6 4.6 * * 11.1 5.9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業 * * 0.9 0.4 3.0 1.6 3.7 1.9 7.2 3.8 2.2 1.2 * * 30.0 16.1 * * 47.3 25.4 
其他 

* * * * * * * * * * * * * * * * 0.9 0.4 1.1 0.5 
總計  

* * 1.2 0.6 5.4 2.9 15.1 8.0 30.2 16.2 15.7 8.4 25.3 13.5 91.8 49.3 0.9 0.4 185.9 100.0 

備註：** 此處特別列出餐飲業的數字，以說明該行業的貧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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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 職位 

行 業 
經理及行政人員 專業人員  輔助專業人員 文員 服務工作及 

商店銷售人員 
工藝及有關人

員 
機台及機器操作

員及裝配員 非技術工人 其他  總計  總百

份比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製造業 
* * * * * * 0.8 0.3 * * 1.8 0.6 8.5 3.1 9.3 3.4 * * 21.0 7.7 

建造業 
* * * * * * * * * * 13.3 4.8 * * 7.1 2.6 * * 21.4 7.9 

批發、零售、進出口貿

易、飲食及酒店業 
* * * * 2.9 1.0 13.5 5.0 49.6 18.3 1.1 0.4 * * 30.4 11.2 * * 98.2 36.3 

   - 餐飲業**  
* * * * * * 3.5 1.3 24.2 8.9 * * * * 15.9 5.8 * * 43.6 16.1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 * * * * * 2.2 0.8 0.7 0.2 * * 3.2 1.1 10.9 4.0 * * 17.6 6.5 

金融、保險、地產及商

用服務業 
* * * * 3.1 1.1 2.9 1.0 * * * * * * 11.3 4.1 * * 18.0 6.6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

業 * * 1.3 0.4 8.9 3.2 10.4 3.8 12.9 4.7 1.7 0.6 * * 58.1 21.4 * * 93.4 34.5 
其他 

* * * * * * * * * * * * * * * * 0.5 0.1 0.8 0.2 
總計  

* * 1.4 0.5 15.8 5.8 30.3 11.2 63.7 23.5 18.1 6.7 12.8 4.7 127.3 47.0 0.6 0.2 270.5 100.0 
備註： * 因抽樣誤差，已刪去極小的數字。  

因進位關係，各分項數字可能不等於其總計。  

      # 數字經輕微修訂以反映人口數字的變化。 

        數字未核實，有待取得 2005 年全年的人口推算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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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及短期職位增加 
 
1995 至 2005 年間，本港的兼職僱員人數由 67,800 人增加至 150,900 人，增加超

過一倍。兼職僱員佔全部勞動人口的比例，由 2.7%上升至 5.2%。14  此外，臨時

工、外判工、自僱人士及合約外判工的數字也有所增加。  
 
很多過往由政府僱員提供的服務（例如停車場、清潔和大廈管理等等）相繼私營

化之後，所提供的絕大多數是短期職位。分判公司為投得合約，往往壓縮人力成

本，便以低薪聘用工人。 
 
政府面對這種情況，並沒有加強工人的保障，只是一如既往，強調盡量少干預人

力市場。愈來愈多工人以符合勞工法例但保障較差的條件受聘，實際上等同減少

規管人力市場。 
 
總括而言，香港的人力市場日益分化為三部份：高收入、以知識為本的專業人員

市場，日漸萎縮的中等收入人力市場，以及低薪低技術的勞工市場（見圖 8）。 
 
 
 
 
 
 
 
 
 
 
 
 
 
 
 
 
 
 
 
 
 
 

                                                 
14 政府統計處 (2006)，《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料》，第 43 號專題報告書，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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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邊緣化陷阱 
 

 
 
 
即使經濟有所增長，中等收入的人力市場仍持續萎縮，僱員向上流動的機會不

大。其實，向下流動的機會反而更高。因此，愈來愈多勞動階層的工人，或從事

低薪全職工作，或打打散工賺取低於標準的收入，或從事兼職，甚至失業。他們

總是在這個惡性循環中打轉，脫離低收入人力市場的機會極微。 
 

政府政策  

 
在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應付貧窮的主要策略是維持社會安全網，為窮人提供基

本生活所需。當時的想法是，透過教育及其他因素，窮人可透過社會階梯向上爬

而脫貧。政府的策略是一方面推動經濟增長，同時投資人力資源，視減少失業率

為有效脫貧之道。然而，這種對於貧窮性質及成因的分析，忽略了在職貧窮的問

題，也沒有正視社會排斥的因素。香港脫離殖民地統治之後，這種策略轉化反映

在政策上的缺失。 
 

高收入、以知識為

本的專業人員  

 
中等收入的人力市場 

市場區隔  

萎 縮 

低薪低技術人力市場 

全職低收入工人  不定期工作工人 

失業工人 

長期失業 
人士 

給人力市場邊綠

化的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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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的扶貧措施及政策，力度既不足，也來得太遲。直至 2000 年，前

特首董建華才承認貧窮是嚴重問題。他在 2000 年的施政報告指出，低收入家庭

因亞洲金融風暴而陷入困境，而且香港的貧富差距愈來愈大。但他同時指出，問

題在於很多市民的技能和教育程度不足，難以適應知識型經濟。 
 
至於貧富差距，董建華在其施政報告聲稱，「貧富差距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無可避免

的現象，並非本港獨有」。要減少貧窮，他認為政府應提供更多教育機會，開闢社

會上進的途徑，及促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香港政府，2000 年）。 
 
政府雖然推出一系列扶貧措施，但在 2000 至 2004 年間，香港的貧窮問題持續惡

化。不過，在 2005 年的施政報告，政府仍沒有檢討其扶貧政策，只是重申 2000
年提出的政策理念：政府在貧窮問題上的介入，「首先是致力促進經濟增長，創造

更多就業機會。其次是通過教育和培訓，讓每個市民都有機會發揮所長，提升自己，

擺脫貧困。（香港政府，《2005 年施政報告》，第 35 段）。政府的政策理念顯然建

基於一個假設：經濟增長可自動創造出收入不錯而又合適的職位，幫助在職貧窮

人士脫貧。 
 
然而，在職貧窮的情況仍不斷加劇。非政府組織及工會多番促請政府，改善低技

術工人的低收入問題。政府繼而推出新措施，包括在 2004 年設立標準工資制

度，唯只適用於公營部門的外判工人。 
 
2005 年，政府設立新諮詢架構──扶貧委員會，成員包括政府高級官員、立法會

議員、工商界人士、民間團體和專家學者等等。扶貧委員會的目標是「從宏觀角度研

究在經濟、就業、教育和培訓等方面的扶貧工作。」15 但委員會在 20007 年發表的

最後報告，並沒有提出多少具體措施，以應付在職人士和長者面對的貧窮問題。 
 
2006 年 10 月，行政長官曾蔭權似乎邁出與政府一貫不干預方針稍有不同的一

步，推動「工資保障運動」。不過，新政策只局限於清潔和保安這兩個行業，且只

是呼籲僱主自願參與。曾蔭權聲言，若該政策不能夠減少在職貧窮人士的數目，

政府會立即就該兩個行業立法，訂立最低工資。工資保障運動縱然有不少缺失，

但已是政府首次就在職貧窮問題推出措施，並游說私營機構改善待遇。 
 
總括而言，香港貧窮問題源於多項因素的交互影響，有其獨特的政治、歷史及經

濟脈絡。產業結構失衡及不公平、職位愈趨不穩定，是兩項在職貧窮的主要因

素；高速的去工業化及政策失效等等則是宏觀的大環境。 
 
 

                                                 
15 見前行政長官董建華2005年施政報告第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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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如此，我們不應假設在經濟轉型期間，必然出現在職貧窮的問題。其他亞太

地區的經驗顯示，政府的介入有助紓緩低收入勞工承受的打擊。例如南韓和台

灣，跟香港一樣面對去工業化問題，也同樣受亞洲金融風暴波及。但跟香港不同

的是，南韓和台灣政府積極協助在職貧窮人士，又支援本土工業轉型。16  其他地

區的政府怎樣介入經濟，以及工會及政黨在該過程中起的作用，並非本報告的研

究範圍；但我們至少可指出，其他地區的政府承認貧窮嚴重，並提出具體的應付

措施。 
 
如何看待貧窮問題的性質及成因，直接關係到政府是否採取行動，是否及時行

動，及推出怎樣的措施。香港政府制訂了一些政策，推動經濟轉型。17 但政府卻

似乎渾然不覺，貧窮已成結構性問題。政府樂意介入本港經濟的生產面向，協助

資本累積，但卻不大願意介入管制和調節本港經濟的市場面向，加強勞工保障。

政府劃地為牢，只專注創造短期職位，忽視了邊緣勞工以至貧窮人口的需要。 
 
 
 

現行政策的檢討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過去十年，隨著香港的貧窮問題愈趨嚴重，領取綜援人士的數字直線上升。1996
年，全港有 159,837 人領取綜援。18 截至 2006 年 11 月，綜援受助人的數目已接

近倍增，至 295,802 人。政府的綜援開支，也從 1995-1996 年度的 48 億元，升至

2005-2006 年度的 178 億元。19  過去十年來，綜援佔政府經常開支的比例從 4%
上升至 9.4%。 
 
綜援的低收入補助金計劃 

                                                 
16 新加坡政府正視在職貧窮問題，並促成跨部門合作，提出紓困措施，例如實施工作支援計劃

（WAP）及自強計劃 (SReP)，以減輕貧窮工人的困境。南韓政府在經濟衰退時，立即推出政策加強邊

緣勞工的保障。1999 年 10 月，南韓政府將僱員保險的範圍擴展至所有工人，包括兼職及臨時工，以

加強社會安全網。  
17 2000 年，香港政府設立創新科技委員會以推動科技發展。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於 2001 年成立。此

外，香港科學園於 2001 年開動動工，第一期工程於 2004 年 7 月完成。 
18 申請綜援必須以住戶為單位，故綜援個案指領取綜援的住戶。綜援個案的數字見《香港統計月刊》，

政府統計處出版。  

19  1995至1996年的數據，採自〈1995-2004年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統計〉，印載於《香港統計月

刊》，2005年7月。2005至2006年的數據，採自〈綜援計劃下「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扶貧委員會文

件第 10/2006號 ， 2006年6月13日。見http://www.cop.gov.hk/b5/pdf/CoP%20Paper%2010.2006(c).pdf 
(2007年2月5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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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除了沒有固定收入的家庭可申請綜援，受僱人士若收入低於某一水平，亦可

申領綜援。20 據政府統計，過去十年來的綜援個案，以低收入類別增加最快，從

1995 年的 1,656 宗，增至 2006 年的 18,176 宗。但縱然領取綜援的在職人士大幅

增長，若跟在職貧窮的龐大人口比較，我們不得不認為，政府為在職貧窮人士提

供的支援，實際上相當有限（見表 6）。 
 

表 6 綜援的低收入個案增長統計 

年終 
所有低收入

個案 

非轉自其他類別的 

新增低收入個案 

(首次申領綜援) 

一年前並非「低收入個案」但及後 

轉為低收入的綜援個案 

從失業轉為低收入的 

綜援個案 

從單親轉為低收入的 

綜援個案 

 (a) (b) (b)/(a) (c) (c)/(a) (d) (d)/(a)

2001 9 008 2 160 24.0 % 815 9.0 % 283 3.1%

2002 10 607 3 054 28.8 % 780 7.4 % 240 2.3%

2003 13 534 3 405 25.2 % 1 906 14.1 % 435 3.2%

2004 16 176 2 365 14.6 % 2 951 18.2 % 468 2.9%

2005 18 089 1 994 11.0 % 2 941 16.3 % 634 3.5%

2006 18 257 1 551 8.5 % 2 536 13.9 % 610 3.3%

資料來源：社會福利署（2007） 

 
2002 年，全港有 10,607 宗低收入綜援個案，其中 3,054 宗（或 28.8%）是新增個

案。但在 2006 年，新個案只有  1,551 宗，或僅佔全部 18,257 宗個案的  8.5%
（ SWD, 2007) 。 2003 至 2006 年 ， 在 職 貧 窮 人 士 的 數 目 分 別 是 350,700 、 
366,600、342,300 及 418,600。由此可見，相比起有需要協助的人士，低收入綜

援個案的數字實在微不足道。更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綜援個案的增長，似乎是

政府推出「深入就業援助計劃」的結果。 
 
2003 年，政府推出「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以鼓勵綜援受助人出外工作。據社會

福利署資料，2003 年 10 月至 2006 年 3 月期間，共有 22,988 名綜援受助人參與

該計劃，其中 6,054 人獲聘用，但只有 2,330 人脫離綜援安全網。換言之，超過

八成參加者仍須領取低收入綜援。以 2006 年為例，在所有低收入個案中，13.9%
是一年前領取失業綜援轉低收入的個案，而 3.3%是一年前領取單親綜援轉低收入

的個案（SWD, 2007）。 
此外，政府統計顯示，很多再投入人力市場的綜援受助人，只能找到收入低微的

                                                 
20 若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每月可評估的總收入，低於他們在綜援計劃下所認可的每月需要總額，便符

合領取綜援的資格。在評估入息時，培訓津貼及符合指定資格的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的工作收入，其

中部份可獲豁免計算。申請人可得的綜援金額，按以下公式計算：「認可需要」－「可評估收入」＝ 

援助金額。詳情參見社會福利署的綜援指引（http://www.swd.gov.hk/doc/social-
sec/CSSAG070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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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自己生活亦有困難，遑論供養家人。參與計劃的綜援受助人，約兩成被當

局視為「自給自足」，其中 32.5%月入少於 5,000 元，16.7%月入少於 4,000 元

（SWD, 2007）。 
 
由此可見，政府施壓是綜援受助人接受低收入工作的原因，另一個因素則是社會

對綜援受助人的負面標籤。 
 
 
綜援受助人的負面標籤 
 
綜援作為社會安全網，原應協助貧窮人士（尤其在經濟衰退時）渡過難關。但在

過去十年來，針對綜援受助人的負面標籤愈來愈嚴重。2006 年，樂施會與理工大

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曾進行調查，59.4%的受訪者認為濫用綜援問題嚴重。但根

據社會福利署數字，2006 至 2007 年度確認的濫用個案只有 167 宗，佔所有綜援

個案的 0.056%。 
 
此外，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近年來報章有關綜援的報導，多數將

受助人描述為不值得社會幫助。上文提及的樂施會研究亦發現，大部份對綜援受

助人並無直接認識的受訪者均表示，他們對有關問題的認識來自傳媒，其中電視

佔 75%，報章則佔 71%。 
 
政府官員的言論，也或多或少加強了公眾對綜援受助人的誤解和負面印象。例如

官員不時強調： (1) 長期領取綜援，會習慣依賴而趨於懶惰； (2)綜援金過高，只

會降低受助人的工作意欲； (3)部份領取綜援家庭的收入，比一般低收入家庭更

多；及 (4)不少受助人濫用計劃，根本不應領綜援。 
 
但與此同時，政府很少提及，綜援對有需要的受助家庭的作用，以至整體社會所

產生的社會果效。此外，社會上對於綜援受助人的誤解和基於不確資料的報道，

政府也很少加以澄清。 
 
社會的負面印象，其中一個間接（但有力）的影響是，很多貧窮人士不願申領綜

援。此決定有得有失：他們失去了珍貴的、社會整體提供的安全網保障，但卻同

時避免了跟綜援的負面印象掛鉤 (OHK and CUHK, 2006)。 
 
最近一項研究指，33.4%的受訪者表示，即使家庭有需要而又符合申請資格，也

不會申領綜援。這些受訪者當中， 79.5%人士表明不想依賴政府，30.5%人士則

擔心一旦領取綜援，便會被人看不起 (OHK and HKPU, 2007)。故此，對綜援的

負面標籤已成為一種社會障礙，將貧窮人士摒除於他們急需的社會安全網之外，

從而削弱了安全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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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提升計劃 

   
自殖民地時代以來，香港政府一貫相信，人力資源的投資是減少失業和紓援貧窮

的最有效策略。政府在九十年代推出僱員再培訓計劃，以處理因經濟轉型而出現

的裁員潮。1997 年後，經濟陷入衰退，政府又推出一些青年就業計劃，以應付職

位減少的問題。 
 
僱員再培訓計劃 
 
僱員再培訓計劃規模龐大，每年為數以萬計的失業人士提供再培訓。21 該計劃主要

為30歲或以上的人士提供兼職課程及就業轉介。僱員再培訓局聲稱，80%的學員接

受再培訓後，繼續在新職位工作。但有研究指出，並沒有證據顯示，學員完成課

程後，在收入、僱用期以至職級等方面比受訓前更佳 (Chan and Suen, 2000; Policy 
21 Ltd., 2001)。 
 
相反，技術培訓通常與低收入有關 (Chan and Suen, 2000)。受訓後一年，學員的

收入平均少於對照組 1,090 元（其後的負面影響陸續降低，相信是因為學員的技

術日漸熟練所致）。  
 
香港大學「政策 21」所進行的調查顯示，受訪的再培訓學員大多認為，課程有助

他們提升求職機會（61%）、職業技能（67%）、自信心（72%）及工作適應能力

（66%）。22 但研究並未指出，再培訓學員的收入是否有改善。 
 
僱員再培訓局年報以學員就業率為主要的表現指標，但並未列舉學員的收入資

料。局方沒有說明不提供資料的原因。計劃的主要目標，似乎偏重裝備學員找工

作，至於工作環境以至收入是否合理，大概均屬次要。 
 

工資保障運動 

 
工資保障運動是政府近年來推出的大型推廣運動之一，但截至 2007 年 6 月底，只

有 955 家公司參與。23 據統計，858 家參與公司合共聘用 29,000 名保安員及清潔

工人。加上政府部門和私人分判商聘用的 30,000 名清潔工人和保安員，共有

                                                 
21 僱員再培訓局，《僱員再培訓局年報》（資料採自多份年報）。  

22 Policy 21 Ltd., 2001, “Report on the Users Opinion Survey of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Scheme,” Hong 
Kong: Policy 21 Lt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3 勞工及福利局 (2007) ，〈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推行的「工資保障運動」的進展〉，提交予立法會人

力事務委員會的文件，立法會 CB(2)2355/06-07(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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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00 名工人的每月收入，獲保證不低於市場中位數水平（即統計處季度人力及

薪酬報告有關行業的平均工資水平）。不過，全港共有 190,000 名清潔工人及保安

員，有工資保障的 59,000 人只佔總數的 31%。 
 
事實上，公營機構改善其聘用基層員工的條件，可說是工會和民間團體在 2002
年以來爭取的成果，並非受惠於去年才開始的工資保障運動。故此，該計劃最多

可說有 29,000 人獲得保障，相當於這兩個職業總人數的 15.2%。 
 
然而，近期一項調查顯示，大部份參與該計劃的公司所支付的薪金水平，實際上

低於勞工處訂立的平均工資，例如不少銀行僅支付 21.9 元時薪，低於政府設定的

最低水平 26.6 元。建造業也出現類似的情況。24  
 
目前，自願參與工資保障運動的公司不多，反映出僱主對提供合理工資，並沒有

很強的承擔，基層勞工仍缺乏保障。 
 
若仍然維持這種自願性質的工資保障運動，恐怕在職貧窮人士的苦況，只會繼續

惡化至不能忍受的地步。 
 
 
 

尋找政策新出路  
 

低收入綜援 

 
政府向在職貧窮人士提供的唯一直接補助，是綜援的低收入補助金。2004 至

2005 財政年度，這方面的開支為 11.32 億元，受助家庭約 18,000 個。25 平均而

言，每個家庭每月可獲 5,240 元補助。 
 
據扶貧委員會數字，截至 2005 年中，全港約有 190,000 名低收入僱員，分布於約

180,000 個家庭，其中約半數家庭合資格申領低收入綜援。若這 90,000 個家庭 

申領綜援，政府這方面的開支便會增至 56.5 億元，約為現時的 5 倍。2004 至

2005 年度，綜援總開支為 176 億元，可見若低收入綜援開支大幅增加，會成為政

府的龐大負擔。 
                                                 
24 香港物業管理及保安職工總會，〈參與工資保障運動企業所僱用的保安員及清潔工人收入水平調

查〉，提交予立法會人力事務委員會的意見書，立法會 CB(2) 2396/06-07/(01)號文件。 
 
25 扶貧委員會 (2006)，〈協助低收入僱員的政策〉，委員會文件第1/2006號，2006年1月23日。2007年2月

7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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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不訂立強制性的最低工資，而以公帑直接資助低收入僱員，實際上等於資助

拒絕提供合理工資的僱主。故此，目前這種形式的低收入補助金，只應該作為輔

助措施，而不是紓解在職貧窮問題的主要對策。 
 

法定最低工資 

 
設立法定最低工資，是為了消除市場上極低的工資水平，尤其是在低收入行業，

或一些容易受低工資影響的人士，例如婦女、兒童、青年、在家工作的散工等

等。最低工資可達致一些經濟目標，例如鼓勵失業者或福利受助人加入人力市

場。不過，此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確保經濟公義：工資應可讓工人取得合理的報

酬，能應付基本需要。26  
 
過去十年，香港貧窮問題日漸惡化，引發最低工資的辯論。支持設立最低工資的

人士指出，貧富懸殊問題已極為嚴重，政府不應再固守不干預政策。基於香港勞

工通常無權進行集體談判，最低工資是保障低收入工人的有效方法，且毋須動用

大量公帑 (Lee et al., 2000; Lee, 2002)。反對意見則指出，最低工資加重人力成

本，拖慢經濟增長。此外，由於僱主可以選擇較熟練的工人，低技術及半技術工

人將會被逐出人力市場（Lam, 2004, Lam, 2004, Leung, 2004; Li, 2004）。 
 
 
英國及愛爾蘭的經驗  
 
英國及愛爾蘭分別在1999及2000年立法規定全國最低工資。學者的跟進研究發

現，最低工資對就業市場的負面影響極微（Machin et al., 2003; Machin, 2006; 
Nolan et al., 2003; Nolan et al., 2006）。多項研究均指出，引入最低工資提升了低

收 入 工 人 的 入 息 ， 也 拉 近 了 男 性 和 女 性 僱 員 之 間 的 收 入 差 距 （ Nolan et al., 
2001）。簡言之，設立最低工資的影響視乎以下因素而定：牽涉哪些行業及社會族

群；最低工資的機制如何設計；怎樣計算全國最低工資；商界如何適應；怎樣以

其他制度協助推行；以及是否向低收入人士提供輔助支援等。 
 
香港的經驗 
 
2004 年 5 月，香港政府開始實施有限度的最低工資，規定公共服務的外判商，須

                                                 
26 聯合國《國際人權宣言》第 23 條指出，「每一個工作的人，有權享受公正和合適的報酬，保證使他

本人和家屬有一個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條件，必要時並輔以其他方式的社會保障。」歐洲議會《社會

憲章》第 4 條載列，所有勞動者有權享有「合理報酬」，即「使他們及他們的家人達到溫飽水平」。據

此，歐洲議會轄下一個專家委員會，在 1977 年建議將「溫飽水平」訂為全國平均工資的 68%。1993
年，該委員會調整有關水平至不低於全國平均工資的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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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跟私人市場相若的工資聘用兩個行業的低技術工人。2005 年，樂施會就房署轄

下的外判清潔工人進行調查，以研究有關政策的影響。27  結果發現，在 19 個公

共屋邨的 95 名清潔工人當中，59%月入超過 5,000 元；這跟政策實施前，只有

19.4%清潔工人的收入達到該水平，顯然是一大進步。  
 
2006 年 ，香港婦女勞工協會也就最低工資進行了一項研究。28  結果發現，實施

有限度最低工資保障後，47.3%工人月入多於 5,000 元；而制度實施前，月入達同

一水平的工人只有 27%。該研究並未發現有公司因此裁員。此外，99%工人每月

有四天假期，而制度實施前，只有 21%的工人每月有四天假期，32%工人每月只

有兩天休息。29  
 
總括而言，引入有限度最低工資之後，低收入工人的工作條件普遍有所改善，而

且並沒有發生大規模裁員。 
 
 
香港工資水平和勞動人口的相關系數 
 
為深入瞭解設立最低工資會否影響職位的增長，我們運用了政府統計處的數據，

就清潔、保安及飲食這三個行業，初步研究其工資水平與從事該行業人數的關

係。 
 
過去十年來，清潔工人和保安員的實際工資變化不大。例如清潔工人在 1996 年

的實質工資，幾乎跟 2006 年一樣。至於保安員，這十年間實際工資的波幅也少

於 20%。然而，期內受僱於清潔行業的人數增加了 90%，受僱於保安業的人數也

增加了 70%。清潔行業的工資水平跟勞動人口的關係系數為 0.67，而保安業則是

0.66。換言之，實質工資愈高，勞動人口愈多。  
 
至於飲食業，過去十年來勞動人口和實質工資的變動不大，亦即兩者並沒有強烈

的關聯。 
 
上述分析顯示，在這三個行業，薪金成本並非決定勞動人口多寡的主要因素。 
 
 
 
                                                 
27 Oxfam Hong Kong (2005),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New Wage Policy on Cleaners employed by 
Governmental Outsourcing Contracts, Unpublished. 
28 原報告以中文撰寫，見 香港婦女勞工協會 「最低工資研究報告」2006年（未發表）。 

29 根據《僱傭條例》，按連續性合約聘用的僱員，每七天可享有一天假期。此外，所有僱員不論入職多

久，每年有 12 天法定假期。清潔工人的假期往往少於法律規定，可見他們經常備受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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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清潔工人就業人口及平均實質薪金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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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保安員就業人口及平均實質薪金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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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飲食業工人就業人口及平均實質薪金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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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CR: 中式餐館 
         OR: 非中式餐館 
         FF: 快餐店 (美式快餐店除外) 
 
 
 
最低工資對中小企的影響  
 
有社會人士批評，訂立最低工資會使不少中小企結業。不過，根據統計處資料，

人力成本僅佔中小企總開支的 10%至 38%（見表 8）。此外，兩個人力成本最高

的行業（批發、零售、進出口貿易、餐飲及酒店業，以及金融、保險、房地產及

商業服務業），其僱員薪金佔毛利的比例亦最高。故此，實行最低工資對中小企

的總開支或毛利的影響，未必較中小企其他開支增加的影響為大。 
 
樂施會在 2005 年委托進行的一項調查發現，受訪的 508 位中小企僱主，超過

60%支持立法制訂最低工資，反對的少於 12% (OHK, 2006)。 
 
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以至樂施會的初步評估均顯示，對大部份中小企來說，最低

工資立法即使帶來些微的負面影響，也並非想像般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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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4 年選定行業中小企的僱員薪酬 
 
行業  僱員薪酬佔公司總

開支百份比 (%) 
毛利對僱員薪酬比率 

製造業 20 0.6 

電力及煤氣業 21 0.2 

建造業 24 0.2 

批發、零售、進出口貿易、餐飲及酒

店業 

38 1.2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10 0.9 

金融、保險、房地產及商業服務業 32 3.8 

總計 27 1.5 
 
備註：以上是最新的數據。僱員薪酬包括薪金、實質津貼及僱主的強積金開支。  
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香港統計年刊 2006》 

 
值得注意的是，愈來愈多社會大眾支持最低工資立法。2006 年，有學者訪問了 
1,026 位市民，其中 64.8%同意，設立最低工資有助改善在職貧窮人士的處境。

2005 年，則有 58.5%受訪市民持相同意見（OHK and HKPU, 2007; OHK and 
HKU, 2005）。 
 
稅務優惠 
 
經濟學家佛利民在 1980 年提出負入息稅的概念，即向收入少於某一水平的家

庭，直接提供現金補貼（Friedman, 1980）。在英國和美國，這種現金補貼以稅務

優惠的形式發放。英國的低收入津貼（Working Tax Credit）是為了資助在職貧窮

人士而設。受助人每週須工作限定的時數，而入息須低於指定的水平。例如在

2005 至 2006 財政年度，一位 25 歲僱員，若每週工作至少 30 小時，年收入只達

到全國最低工資的水平（8,025 鎊），則可領取 1,425 鎊的現金津貼。30  美國的工

作收入津貼（Earned Income Tax Credit）也是類似的計劃，旨在減輕低收入家庭

和個人的稅務負擔。31 該計劃也為單親家長和殘疾人士提供輔助的工資保障。  
 
工作收入津貼跟綜援計劃的低收入補助金類似。但英美的津貼計劃，重點在於由

負責政府收入的部門或稅務局管理，所有僱員申報入息時可一併申請。此類計劃

除了為低收入家庭和個人提供直接補助，也可以沖淡低收入家庭的負面標籤，並

減少社會福利署的行政成本。 
                                                 
30 英國 2006 年 10 月 1 日開始生效的全國最低工資為時薪 5.35 英鎊。按此推算，25 歲或以上的僱員按

最低工資時薪，每週工作 30 小時，年薪（以 50 週計算）為 8,025 英鎊。低收入津貼的計算方法，採

自 HM Revenue and Customs, Child Tax Credit and Working Tax Credit: A guide, p. 40。 見英國稅務及海關

部網頁 http://www.hmrc.gov.uk/ 。2006 年 10 月 20 日存取。 

31 請參閱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Publication 596 (2005), Earned Income 
Credit (EIC), Chapter 4。資料取自美國稅務部網站 http://www.irs.gov/ ，2006 年 12 月 11 日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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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本政策文件探討貧窮如何在香港蔓延。我們發現，香港的貧窮問題持續惡化，貧

富收入差距日漸擴大。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即使在經濟增長下，在職貧窮人士的

數目仍不斷上升。樂施會認為這足以說明，政府有必要立即檢討現行的扶貧政

策。 
 
扶貧計劃不應單單以失業人士為支援對象，也須擴展至在職貧窮人士。女性的在

職貧窮人士比率甚高，故政府應盡快制訂措施，紓解性別分歧。 
 
宏觀的經濟發展，向來是政府的手段及目標。要紓緩貧窮問題，政府必須確保經

濟的發展，一方面有效紓解結構性的貧富差距問題，另一方面與社會發展的目標

攜手並進。政府的政策目標，應是創造全民就業，使市民有合理收入，經濟發展

的成果更公平地分配，以及收窄貧富的收入差距。 
 
現行的工資保障運動，純屬自願性質，政府必須多走一步，訂立法定的最低工

資。政府應以訂立全民最低工資為目標，並即開展，為長期陷於貧困的弱勢工作

人口，訂立法定最低工資。 
 
設立最低工資，已可即時改善全港過半數在職貧窮人士的生活，也會惠及低收入

的婦女勞工和少數族裔人士。 
 
然後，社會各界應評估法定最低工資對有關行業，以至其他行業的影響。未來的

研究，應探討法定最低工資對選定行業、職位增長、以至工資水平（特別是低收

入工人）的果效和影響。這些研究有助於未來實施跨行業最低工資，訂出具體的

方案。 
 
與此同時，稅務優惠(津貼)應可作為一種輔助措施，向最貧窮、需養育兒童、有

殘疾成員、以至單親的在職家庭提供收入補助。有關稅務優惠的研究，可協助政

府決定哪種具體方式較適合於香港。 
 
樂施會相信，透過界定貧窮問題的性質和成因，透過瞭解貧窮對就業貧窮人士以

至失業者的負面影響，便可著手於宏觀的經濟發展計劃、財務政策、人力及工資

政策、及社會福利政策等層次，作結構性的介入和改變，以扭轉不平等的負面趨

勢。透過這些行動，既可以增強香港的競爭力，並促進經濟公平──因為我們堅

信，長久地看，沒有人能置社會上另一群人之困境於不顧，而能安然地生存。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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